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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叶仕春

□ 王 昊

如何构建政府投资项目债

券市场化发行和债务管理长效

机制，更好地贯彻落实“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以及“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的有关要求，深圳市盐田区发

改局结合盐田实际对此专门进

行了研究，并提出对策建议。

记者近日就此专访了深圳市盐

田区发改局负责人。

深化投融资机制改革
拓宽融资渠道

盐田区发改局负责人认

为，盐田区未来的工作任务更

重、建设标准更高、资金投入更

大。但随着减税降费工作的深

入推进以及补短板、促民生的

要求提升，财政支出压力也将

进一步加大，需要深化投融资

机制改革，拓宽融资渠道。

根据当前政策，发行地方

政府债券（以下简称“政府债

券”）是最符合地方政府融资举

债相关要求的方式，也是地方

政府唯一合规的融资渠道。政

府债券是“阳光下的负债”，具

有成本低、公开透明、便于管控

的特点，同时有助于提升财政

资金使用效率、平滑财政支出，

解决代际平衡的问题。去年以

来，国家不断发文要求加快发

行使用政府债券，盐田区亟须

利用好这一政策窗口，在重要

的民生基础设施领域加大政府

债券资金的使用力度，补齐短

板，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社

会可持续发展。

盐田区发改局把政府债券

发行作为重点课题研究，认为

自2015年开始，政府债券每年

的发行量均保持在较高水平，

进入常态化、大规模发行阶

段。2019年上半年，全国发行

政府债券金额高达 2.84 万亿

元。同时江苏、广东、浙江等经

济较发达的省份，其发债规模

也同样排在全国前列。从经济

运行规律的角度看，通过合理

的负债可充分利用杠杆效应促

进发展，有助于保持经济发展

的领先优势。

广东省新增政府债券发行

量的年均增长率高达60%，增

速领先全国。2019年上半年，

广东省是全国唯一一个发行规

模超过2000亿元的地区，金额

高达 2233.36 亿元。2018 年，

广州、佛山、东莞、惠州等城市

债务限额排在前列，且政府债

券额度使用程度高，债务余额

基本接近限额。在广东各市

2018年债务限额排名中，深圳

市以债务余额115亿元排在全

省21个市县的最后一名，已发

行政府债券累计余额仅占总债

务限额的30%，远低于省内其

他市。

近两年，深圳市政府债券

发行量迅速增加，但与北上广

等城市相比，具有债务总量小、

债务率低的特点。2018年深圳

的债务率约为3.2%，远远低于

北京市的 54.5%，上海市的

54.7%，广州市的79.2%，是全

国债务率最低的城市。

在区域分布上看，主要集

中在宝安区、龙岗区以及深圳

市本级。盐田区2019年政府

债券发行量仅占深圳市总发行

量不到1%。未来一段时间内，

深圳市将加大政府债券使用力

度。在过去深圳因其特殊情

况，整体负债水平较低，但随着

减税降费的改革逐渐深入，以

及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及

“建设先行示范区”的要求，深

圳市未来的建设任务更重、标

准更高、投入更大，需要进一步

提高债务限额，加强政府债券

发行工作。

用好政府债券窗口
加快发行使用进度

近年来，盐田区经济社会

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财政收入

增速放缓、支出压力增大的问

题，且根据“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和“建设先行示范区”的

要求，未来的工作任务更重。

盐田区需厉行节俭，优化财政

支出结构；从全方位做好招商

引资工作、全力推动城市更新

项目实施进度、多渠道保障项

目融资需求等方面增加财政收

入、降低财政支出压力；按照全

市统筹的原则，积极争取市级

财政资金支持；同时利用好政

府债券的政策窗口，加快政府

债券发行使用进度，优先保障

重大民生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

需求。

盐田区发改局相关人士分

析认为，结合盐田区政府债券

发行实践与其他地区的经验，

在政府债券发行管理方面主

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目前盐

田区大部分政府投资项目不

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

行要求，仅依靠专项债融资难

以完成民生工作的建设任务，

需加大申请一般债额度的力

度。二是专项债发行要求较

高，符合条件的项目少。根据

政策要求，专项债发行要求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项目

的收益能完全覆盖融资成本。

且专项债前期工作准备专业复

杂，难度较大。三是需进一步

优化发行前期工作操作流程，

避免出现资金使用低效问题。

截至2019年3月审计时止，广

东省共有138.76亿元新增政府

债券资金未实际使用，占2018

年新增政府债券总额10.25%。

四是需进一步明确各阶段工

作中相关职能部门的权责分

工，提高实施效率。五是需进

一步完善政府债券资金监管

考核机制，明确的监督主体、

监督方式、监督内容，统筹安

排财政资金，及时支付债券本

息，做好偿债保障工作，平滑

财政支出。

盐田区发改局针对以上问

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和解决

措施。

积极向市政府申请一般债

额度。深圳市一般债限额仍有

较大的可用空间，盐田区2020

年共有21个拟发行一般债项

目，主要包括教育、文体等领

域，相关主管部门应做好一般

债额度申请准备工作，同时继

续在道路交通、城市建设等领

域争取一般债额度。

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发

行政府债券是未来常态化工

作，区财部门应牵头与市财政

局建立常态化的对接机制，与

市财政局进行多渠道、多层次

的沟通。

积极开展对专项债项目的

挖潜增效工作，提前开展市场

测试工作，征求市场主体对于

挖潜增效的建议，保障项目融

资自平衡。

具备条件的专项债项目

可采用“政府债+PPP”的模

式，通过低成本融资与高效

运营管理相结合，进一步发

挥社会资本“专业人做专业

事”的比较优势，提高项目运

行效率。

鼓励项目单位与有关部门

依法依规自主选用咨询机构、

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中介机

构参与项目准备工作，帮助提

供政策咨询、协助编制债券项

目实施方案，出具政府债券发

行要求的相关文件。

建立政府债券项目发行

管理操作指引，明确项目决

策、项目评估、需求上报以及

政府债券发行阶段流程的主

管部门与分工，政府债券项目

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各阶段联

系密切，要做好前期发行准

备与管理工作，加强政府债券

发行决策、评估的科学性和合

理性，提高政府债券资金使用

效益。

构建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管理长效机制
——访深圳市盐田区发改局负责人

本报讯 上海金融法院近

日发布《上海金融法院关于

执行程序中处置上市公司股

票的规定（试行）》，推出了在证

券交易所协助下的大宗股票

司法协助执行的新机制，探索

人民法院处置上市公司股票

新路径。

近年来，随着证券类资产

融资业务的快速增长，证券质

押式回购纠纷大幅增加，由

此引发金融执行案件中涉及

上市公司股票处置的情况较

为常见。今年以来，上海金融

法院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

591件，其中涉及大宗股票处

置的案件达40余件，涉及处

置股票的总市值超过80亿元，

相当比例的执行案件中待处

置上市股票超过了总流通股

的5%以上，部分案件待处置

上市公司股票的比例已经超

过30%。

为减少处置大宗股票对证

券市场的影响，切实保护投资

者和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推

进“切实解决执行难”，上海金

融法院经过充分调研，制定

出台了《股票处置规定》，创新

性地构建了在证券交易所协

助下的大宗股票全新处置模

式——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

行方式。

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方

式，是指通过与证券交易所约

定的信息渠道发布大宗股票

司法处置公告，依托证券交易

所提供的大宗股票司法协助

执行平台，完成竞买申报、竞

价匹配、结果公示等询价竞买

相关事项的大宗股票强制变

价措施。

《股票处置规定》明确了

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方式

的各项内容。重点在于：明确

了大宗股票的分拆条件及数

量限制;明确了大宗股票处置

公告的内容;明确了保证金的

标准;明确了询价竞买的方式

及规则等。

《股票处置规定》的出台，

全面规范了执行中处置上市公

司股票的基本要求和工作程

序，对证券类资产的处置程序

启动、前期工作、处置方式的

确定、后续工作等做出规范性

指引，执行法官只要“按图索

骥”就可以确定大多数案件的

“路线图和时间表”，确保执法

统一，提升执行质效。

上海金融法院副院长肖凯

表示：“制定《股票处置规定》，

构建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

方式是上海金融法院加快推

进金融审判执行机制创新，不

断提升金融司法服务水平的

又一重要举措。上海金融法

院将积极落实《股票处置规

定》的各项内容，不断完善精

细化、科学化、规范化的金融

强制执行机制，为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建设营造更好的金融

法治环境。”

（兰天鸣）

探索处置上市公司股票新路径
上海金融法院推出大宗股票司法

协助执行方式


